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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工信发〔2017〕57号

德宏州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2017年度工程系列初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评审的通知

各县市区工信和商务局、州直相关部门（企业）：

根据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德人社发【2017】80号)关于印发2017年度中级、初级职称评审计划安排，全州工程系列职务（资格）评审时间定于：初称五月份(注：州直无初评委及企业委托申报评审的)、中称七月份。为确保评审工作的顺利开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评审范围

工程系列：全州水利水电、住建、环保、电子类（电子计算机、医用电子专用设备、广电、无线电类）、交通、采矿等企事业单位（中央、省属单位除外）工程技术岗位上直接从事生产建设、勘察设计、运用工程及其研究、技术开发等专业技术人员。 

二、申报条件

1．工程系列遵照《工程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和《实施意见》规定执行。

2．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遵照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不在把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作为职称评定必备条件的通知》（云人社发〔2016〕384号）文件执行。                 

3.州直部门申报工程师需提交论文两篇，其中指定一篇为代表性论文。县及县以下申报人员按《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放宽基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条件的通知》（云人社发【2014】106号文件要求执行。

4．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企业）申报人员按照《云南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人才职称申报评审办法》（云人社发【2016】150号）文件执行。

三、申报材料

（一）申报各档次专业技术职务必须提供的材料

1．技术员：提供《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毕业证、业务工作总结等材料；

2．助理工程师：提供《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毕业证、技术员职务任职资格证、代表性论文（或业务总结）、聘书（或协议书）、继续教育证等材料；

3．工程师：提供《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毕业证、助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证、论文（州直事业单位申报人员提交）、聘书（或协议书）、继续教育证等材料；

4、州直事业单位申报工程师论文格式为：论文封面为另页，内容为申报论文题目、作者单位、姓名、申报资格、联系电话；论文摘要及主题内容另行装订。

除必须提供以上材料外，还可提供出版专业技术刊物（作品）、译文、技术报告、获奖证书及其他资料。

（二）具体要求：

1．《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一式二份。统一为80gA4纸双面打印件。

2．毕业证、资格证、聘书（或协议书）、继续教育证书要提供一份复印件，并装订成册。册子第一页为封面（申报XXX专业技术资格材料复印件），第二页为目录，第三页为复印件内容，册子内容顺序要与目录顺序一致，即：毕业证、资格证、聘书（或协议书）、继续教育证书、获奖证书及其他资料等

3．资格证一律不得涂改、涂抹，若出现类似情况，须经人事部门认可并加盖公章方可有效。

4．各种证件里申报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等要与本人身份证一致，若出现不一致情况，则需提交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证明。

5．资格证取得时间与各种申报材料中填写的时间必须一致，聘任书与协议书时间必须一致。若无聘任书，以协议书代替。

6．发表过的论文除提供正文外，还需提供刊物封面和目录复印件，交流过的论文须提供主办单位的入选通知书复印件。所有论文材料一律装订成册。装订顺序为：代表论文、一般论文、作品、译文、技术报告等。

7．《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送评材料一览表》、《2017年度资格审议、评审名册》请登录德宏州工信委网站下载，下载地址：http://gxw.dh.gov.cn/ 《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要求用80gA4纸双面打印并装订成册。

8．申报材料一律装入人事档案袋，张贴送评材料一览表（贴于材料封面）上报。申报单位同时需提交《2017年度资格评议、评审名册》，并用电子邮件把《2017年度资格评议、评审名册》传到dhjwfgzj@163.com邮箱。

9.事业单位申报人员需提交岗位评审卡或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关于执行评聘分开的批复文件。

10.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企业）申报人员，职称申报的学历必须附学历认证报告书。

11．若未按以上要求申报，不予受理。

四、填表说明

1．填写《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时，各级人事（职改）部门必须签署明确的推荐意见、推荐日期、经办人姓名，加盖各级人事（职改）部门公章。

2．填写《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中专业技术工作总结时，必须如实反映本人履现职以来专业学识水平、技术水平、业务能力、工作实绩等内容，单位对其要有明确的审核意见。

3．填写工作单位和主管部门名称时必须使用全称并与单位公章一致。

4．关于《2017年度资格评议、评审名册》填写说明。填写“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栏目时，若申报人是2002年7月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机械专业，应写为“02.07昆明理工大学机械”； 填写“工作时间” 栏目时，若申报人是1995年8月参加工作的，应写为“95.08”；填写“出生年月” 栏目时，若申报人是1975年10出生的，应写为“75.10”； 填写“取得专业技术资格时间”栏目时，若申报人是2004年5月取得工程师资格的，应写为“04.05”；填写“聘任专业技术职务时间”栏目时，若申报人是2004年12月聘任工程师职务的，应写为“04.12”。

五、申报材料报送时间、地点

报送材料由申报人员单位统一派专人报送。

1．报送时间：

①州直相关部门及企业（委托评审）无初评委的，申报初级职务请于5月15日—19日；②申报中职，各县市、州直相关部门及企业，请于6月12日—16日；提前和逾期概不受理。

2．报送地点：德宏州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综合科 芒市大街14号（德宏州无线电监测中心）。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工作，政策性强、时间性强，请各有关单位和部门严格把好政策关、时间关和材料关，以确保工程（经济）系列初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工作的公开、公正、按质、按时顺利完成。若未设立初评委的州直部门（企事业单位）可将技术员或助理工程师的申报材料上报我委工程技术初中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评审结果分别于2017年初称5月底、中称7月底，在州工信委网站公示，欢迎查询和监督。

未尽事宜，请与德宏州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综合科联系。

联 系 人： 胡宝文    

联系电话：2121500

附：1、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

2、送评材料一览表

3、资格审议、评审名册

德宏州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7年4月 17日

德宏州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4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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